
采购需求

一、商务要求

1.服务期限：三年；合同采取一年一签的方式，即每个合同服务

期结束前一个月采购人对中标供应商服务质量进行考评，评分标准为

满分 100 分，考核达到 90分以上(含 90 分)为合格，方可签订下一年

合同。

2.付款方式：

（一）支付方式：租赁新能源城管执法车辆费用为固定总价，中

标后不再调整。本项目价款每年分四次支付给中标方，即每 3 个月为

1个计费周期，支付比例为每次 25%。

（二）支付时间：合同订立后，每次支付前中标供应商应于下一

计费周期首月向采购人提供与当期费用同等金额的合法有效的增值

税发票，采购人收到中标方出具的全额发票后 30天内向中标方支付，

如中标方提供的服务与采购人的采购要求不符，给采购人带来不便，

中标方有义务进行整改，直至达到采购人要求。

（三）支付方式：银行转账

二、采购内容

为西安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支队经开区大队租赁新能源城

管执法车辆，应满足以下条件：

（一）能提供 5 座新能源 30辆； 6 座新能源车 20辆。

（二）交车前将严格按照《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印发城市管理执

法执勤用车标识涂装式样的通知》（建督〔2018〕65 号）相关规定

对租赁的 50辆新能源车进行标识涂装。

（三）出租的车况良好、设备齐全、相关合法上路行驶证明（包



括但不限于：车辆行驶证、交强险等）的车辆，并承担相应责任。

（四）保险公司对租赁车辆投保车辆商业险（机动车损失保险、

机动车第三者责任险200万元、车上人员责任险司机和乘客各1万元）。

（五）协助采购人处理发生的交通事故和及时按规定办理索赔手

续。

（六）中标方定期为其租赁的 50辆新能源车提供常规检查服务，

确保车辆在使用过程中保持良好状态。

（七）服务内容：

车辆保险、车辆保养、车辆维修、事故处理、车辆年检、标识涂

装、玻璃贴膜、GPS 定位系统、充电服务等。

（1）车辆保险：至少包括交强险、商业险。其中机动车损失保

险、机动车第三者责任险 200 万元、车上人员责任险司机和乘客各 1

万元，由中标方按照自行购买；

（2）车辆保养、车辆维修：包括内容为服务期内的保养及维修

（由于以下交通违法行为造成的车损由采购人承担：肇事逃逸，无证

驾驶，醉驾，酒驾，超载，遮挡、伪造号牌，任何路段超速 50%以上，

高速公路逆行、掉头、倒车等严重交通违法行为）；

（3）事故处理：包括内容为协助采购人联系处理车辆事故，及

车辆的维修费用；

（4）车辆年检：包括国家有关部门规定的正常车辆年检所产生

的费用；

（5）标识涂装：包括按采购人相关要求对车辆进行涂装所产生



的费用（包括后期车辆租赁使用过程中，涂装的维护及由于政策性调

整产生的涂装变更等）；

（6）玻璃贴膜：至少包括前挡风及车辆两侧玻璃的贴膜；

（7）GPS 定位系统：包括 GPS 系统软、硬件安装及使用费，租

赁期间 GPS 系统须正常使用并能够长期保存数据（至少保存三年）。

（8）充电服务：根据采购人要求，划定指定的充电区域及承担

充电费及充电服务费用。

注：5 座新能源 30 辆及 6 座新能源车 20 辆的车辆具体信息投标

时不作强制要求（涉及评审内容除外），只需提供完全满足需求承诺

即可（格式不限），车辆的具体信息可在中标后签订合同前提供，如

签订合同前未提供，视为虚假响应，所产生一切后果由投标人承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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